



114年度教育部
「大專校院創新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
第二梯次
團隊提案申請資料






團隊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領 域 別：機電運輸/資通訊/生醫材化/服務文創
商業發展階段：創新創業概念發想組/產品與市場驗證組
指導老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經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1



1、 團隊基本資料
1、 團隊成員基本資料
	團隊名稱
	

	團隊成員
(至少3名)
	團隊成員1 (代表人)

	
	姓名
	
	是否為本國生
	   是   否

	
	手機
	
	Email
	

	
	學校名稱
	
	系所年級
	

	
	參與課程開課單位
	
	參與課程名稱
	

	
	參與課程學年度
	
	參與課程學期
	

	
	團隊成員2

	
	姓名
	
	是否為本國生
	   是   否

	
	手機
	
	Email
	

	
	學校名稱
	
	系所年級
	

	
	參與課程開課單位
	
	參與課程名稱
	

	
	參與課程學年度
	
	參與課程學期
	

	
	團隊成員3

	
	姓名
	
	是否為本國生
	   是   否

	
	手機
	
	Email
	

	
	學校名稱
	
	系所年級
	

	
	參與課程開課單位
	
	參與課程名稱
	

	
	參與課程學年度
	
	參與課程學期
	




2、 
指導老師基本資料
	指導老師
(至少1名)
	指導老師1

	
	姓名
	
	性別
	□男　□女

	
	服務單位
	
	職稱
	

	
	電話/手機
	
	Email
	

	
	專長領域
	

	
	指導老師2

	
	姓名
	
	性別
	□男　□女

	
	服務單位
	
	職稱
	

	
	電話/手機
	
	Email
	

	
	專長領域
	

	
	指導老師3

	
	姓名
	
	性別
	□男　□女

	
	服務單位
	
	職稱
	

	
	電話/手機
	
	Email
	

	
	專長領域
	





3、 團隊提案構想摘要
	註1. 200~500字內簡要說明提案構想。


2、 經費需求
1、 經費申請表
	                      
	
	
	              申請表

	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非民間團體)  □核定表

	

	申請單位：學校名稱(團隊名稱)
	計畫名稱：114年度大專校院創新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

	計畫期程： 115 年  5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

	計畫經費總額：200,000元，向本部申請補(捐)助金額：200,000元，自籌款：0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補(捐)助項目
	申請金額
(元)
	核定計畫金額(教育部填列)
(元)
	核定補助金額
(教育部填列)
(元)
	說明

	業務費
	200,000
	
	
	1. 諮詢費、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等等訂有固定標準給付對象之費用。
2.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之相關費用。
3. 辦理業務所需材料費、印刷費、場地使用費、膳宿費、雜支。

	合  計
	200,000
	
	
	

	承辦             主(會)計       首長
單位             單位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受領人資訊：
一、金融機構或中華郵政公司名稱與代號(包括分行別)：
二、戶名：
三、帳號：
四、營利事業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補(捐)助方式： 
■全額補(捐)助
□部分補(捐)助
指定項目補(捐)助□是■否
【補(捐)助比率　　％】

地方政府經費辦理方式：
□納入預算
□代收代付
■非屬地方政府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依大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教育計畫作業要點規定
□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彈性經費額度:
■無彈性經費
□計畫金額2%，計     元(上限為2萬5,000元)

	備註：
1、 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2、 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3、 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部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4、 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審規定」查詢參考。
5、 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6、 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7、 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8、 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62條之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前段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申請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據實表明身分關係。又依同法第18條第3項規定，違者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申請補助者如符須表明身分者，請至本部政風處網站(https://pse.is/EYW3R)下載「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填列，相關規定如有疑義，請洽本部各計畫主政單位或政風處。
※依政府採購法第15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機關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涉及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共同生活家屬之利益時，應行迴避。機關首長發現前項人員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而未依規定迴避者，應令其迴避，並另行指定人員辦理。


2、 經費明細表
	經  費  項  目
	金    額

	諮詢費(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產品規劃、視覺設計、專利申請專家諮詢
2,000元*15人次=30,000元。
	30,000元

	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
專家 30,000元*2.11%=633元。
	633元

	國內出差旅費(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報支)
專家諮詢會議、活動市集、展覽、座談會之大眾交通工具往返。
範例1.高鐵：台北-高雄2,980元*5人*1場。
範例2.高鐵：台中-高雄1,580元*5人*1場。
共計：14,990元+7,900元=22,890元。
	22,890元

	材料費(單價未達一萬元)
製作材料、耗材，如Grove EMG Detector 肌電感測器、Arduino Mega 2560 Rev3物聯網程式電控、人工智慧系統等。
	12,945元

	印刷費
海報、文宣品及相關印刷。1500元*2次=3,000元。
	3,000元

	場地使用費(校外場地)(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管理要點)
產品推廣活動、擺攤地點租借。4,800元*2場=9,600元。
	9,600元

	膳宿費(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管理要點)
1.參與諮詢會議住宿費。 2,000元*5人*1次=10,000元。
2.參與諮詢及團隊會議膳食費。20人次*餐點100元=2,000元。
共計：10,000元+2,000元=12,000元。
	12,000元

	雜支(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 
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如文具用品、紙張、資料夾、郵資、展覽票卷等。8,932元*1式=8,932元。
	8,932元

	業務費小計
	200,000 

	合      計
	200,000





3、 證明文件
1、 團隊成員修課證明

114年度「大專校院創新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
團隊成員修課證明
	姓名
	參與課程資訊
	備註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課程學年度
	課程學期
	

	
	
	
	
	
	

	
	
	
	
	
	

	
	
	
	
	
	


(空格不足部分請自行增列)

以上資訊，與團隊成員基本資料表所填之修課資訊相符，如有不符，視為資料不全，不予受理。
以上團隊成員皆依本須知規定修畢當年度校內外創新創業相關課程，且經本單位審核團隊成員所提佐證資料無訛；本單位將妥善保管前開佐證資料，以利必要時檢核。




學校專責單位主管
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2、 指導老師同意書

114年度「大專校院創新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
指導老師同意書

本人同意指導
學生：　　　　   　   （學號：　　　　   　）
學生：   　　　　   　（學號：　　　　   　）
學生：　　　　   　　 （學號：　　　　   　）
(空格不足部分請自行增列)

參與「大專校院創新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提案，並於團隊獲補助後，協助團隊完成計畫相關提案內容。



指導老師：              （簽章）

服務單位：

職稱：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3、 
技術使用切結書
114年度「大專校院創新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
技術使用切結書
請據實擇一勾選並簽署本切結書：
團隊提案內容有使用他人之技術
本團隊＿（團隊名稱）＿參加「大專校院創新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之提案內容中所使用之「＿＿（智慧財產名稱）＿＿」之專利權/商標權/著作財產權/技術，業已取得研發/持有人＿（授權人名稱）＿之同意，得使用於參加「大專校院創新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之提案內，主辦單位（教育部及創新創業教育推動中心）亦得無償使用於執行「大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教育計畫」之業務，如辦理「大專校院創新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之成果展等。本團隊必妥善收存前開專利權/商標權/著作財產權/技術之授權同意書。

提案內容無使用他人之技術
本團隊＿（團隊名稱）＿參加「大專校院創新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之提案內容，未使用任何非本團隊成員自行研發或未經授權之專利權/商標權/著作財產權/技術。

以上內容正確屬實，如有錯誤或虛偽不實，願自行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立切結書人：（請全體團隊成員簽署）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4、 團隊不侵權保證書
114年度「大專校院創新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
團隊不侵權保證書
立書人：＿＿＿＿＿、 ＿＿＿＿＿＿、＿＿＿＿＿＿
茲因參加教育部（下稱主辦單位）辦理之「114年度大專校院創新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下稱本平臺），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或/及其受僱員工、其他接受主辦單位指揮之人員，就政策推動之目的，得利用立書人所提之所有提案資料（下稱提案內容），包括但不限於公開播放、公開展示等；而為保障主辦單位權益，立書人就提案內容不侵害第三人之任何權利，特此為以下保證：
1、 立書人保證提案內容不侵害第三人之任何權利，包括但不限於所有權、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營業秘密等其他智慧財產權或/及其他第三人之權利。
2、 立書人保證主辦單位或/及其受僱員工、其他接受主辦單位指揮之人員，不因立書人之提案內容而侵害第三人之任何權利，包括但不限於所有權、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營業秘密等其他智慧財產權或/及其他第三人之權利；或受到來自任何第三人提出關於身體或財產損害之任何主張或請求。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得取消立書人本次參加或獲補助資格，且其法律責任概由立書人自行負責。

立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立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立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5、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114年度「大專校院創新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之大專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臺（以下簡稱本平臺）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向您告知下列事項：
1、 蒐集目的：本平臺為辦理「大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教育計畫」相關業務，如報名、活動通知與聯繫、評選、領獎、成果發表、人才媒合、勞工行政及相關活動之推廣作業等蒐集目的，需獲取您個人資料類別，包括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011個人描述、C051學校紀錄、C052資格或技術、C054職業專長、C056著作、C057學生（員）、應考人紀錄、C061～C072受僱情形、C101～C103商業資訊、C132未分類之資料。
2、 個人資料利用期間：當事人要求停止使用或本平臺停止提供服務之日止。
3、 個人資料利用地區：臺灣地區，及本部所有有關的網站及其附屬網站。
4、 個人資料利用對象：本部或本部委託執行「大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教育計畫」相關業務之執行單位人員。
5、 個人資料利用方式：以符合個人資料相關規定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之蒐集、處理、利用、傳輸與保存等。
6、 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當事人如拒絕提供個人資料，本平臺將無法進行和您的聯繫、提供服務等。
7、 本平臺所蒐集個人資料之當事人，依個資法得對本平臺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或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之權利，當事人如欲行使前開權利，得透過本平臺服務信箱（eteintaiwan@gmail.com）進行申請。

我已詳閱並了解本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並同意上述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立同意書人：（學校輔導單位聯絡人/指導老師/團隊成員皆需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